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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防溺水这个事关生命安全的重
要问题上，除了需要重点做好预防幼儿
和学生的溺水工作，还有必要提醒成年
人预防溺水。

不必讳言，就以往发生的诸多溺水
事故来看，成年人的溺水事故也时有发
生。比如，4月15日，一名男子落水，卫
辉斑马救援队接到求助后，迅速救助落
水男子，让落水男子转危为安。（《平原
晚报》4月17日A04版报道）

其实，这只是成年人发生溺水事故
的“冰山一角”，还有一些成年人因为各
种原因发生溺水事故，有的有惊无险，
有的则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成年人的溺
水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有的人会说，成年人已经长大成人
了，具有一定的安全意识，不会像幼儿、

学生那样到有风险的地方玩水，为什么
还会发生溺水事故呢？为什么还需要
预防溺水呢？

仔细想想，成年人溺水的原因有别
于幼儿和学生，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的
特点：

其一，不了解水域风险，贸然下
水。爱玩水不但是孩子的天性，有些成
年人也非常爱玩水，特别是到了夏季，
成年人外出遇到水域时，一时兴起就忘
记了风险，在不了解水情的情况下贸然
下水，从而给自己增加了溺水风险，成
年人在景区发生的溺水事故媒体多有
报道。

其二，游泳馆管理混乱，缺乏安全
保障。按说，到游泳馆游泳是比较安全
的，其实不然，有些成年人在游泳馆也
有可能发生溺水事故。有事例为证，
2024 年 4 月 26 日，一名 25 岁的游泳教

练在一家健身游泳馆游泳时，发生了溺
水身亡事故。

现在，游泳馆较多，有的管理比较
混乱，或救生员不专业、不用心，一旦发
生意外情况，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由
此来看，成年人即便到游泳馆游泳，也
要认真选择，一定要到有安全保障的游
泳馆。

其三，健康状态发生变化，个人发
生误判。人们的体质不一样，在同一个
水域，有的人游泳没有风险问题，有的
人就有可能不适应。另外，同样一个
人，昨天游泳时没有出现风险，并不见
得第二天游泳时就不会出现问题。

我们在“其二”中说到的那个事
例，游泳教练在游泳馆还发生了溺水
身亡事故，何况普通人呢？成年人在
下水前，即便平时身体很好，也有必要
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风险评

估，特别是不能在过于疲劳状态下游
泳。

其四，酒后不清醒状态下涉水，存
在安全隐患。有些人的身体很健康，游
泳技能也很好，然而，如果喝过酒后“酒
泳”或“醉泳”，就没有安全保障。

有些爱喝酒的人，酒后“逞强好
胜”，想当然认为不会出事，结果下水后
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在这方面曾有
过沉痛的教训。因此，每个人都应当做
到“喝酒不游泳、游泳不喝酒”。

其实，成年人溺水的原因还有其他
一些方面，我们不再一一列举，希望每
个成年人都能够吸取教训，警钟长鸣。

综上所述，成年人作为确保自身安
全的第一责任人，应当切实增强安全意
识，全面做好预防溺水工作，千万不要
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贸然下水，对
自己的生命负责，对家庭负责。

□姬国庆

本报讯（记者 陈卓）4月22日，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为及时发现
并排除事故隐患，制止和惩处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市住建部门日前公布了
我市建筑施工领域、经营性自建房领
域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情形及举报渠
道，鼓励社会公众和从业人员对相关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等进行举报。

建筑施工领域中，市民对相关房

屋市政工程施工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均可举报，
经核查属实，相关部门将依规对举报
人给予奖励。如项目经理和项目总
监未到岗履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人
员未足额配备、在岗在位；三类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存在证件
过期、伪造证件等问题；脚手架工程、
高处作业、临时用电等存在重大事故

隐患等；施工现场存在违反消防安全
管理规定等均可举报。

经营性自建房领域中，对相关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等进行举报，经核查
属实对举报人给予奖励。如损坏或
者擅自拆除、变动房屋基础、承重结
构等；擅自超过原设计标准增加房屋
使用荷载；违法搭盖建筑物、构筑物，
擅自挖掘地下空间等均可举报。

安全生产有问题 群众举报有奖励

本报讯（记者 崔敬）近年来，一些
不法商家利用老年人关注健康的心理，
通过虚假宣传等手段推销药品、保健品，
严重损害老年人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
4月21日，记者了解到，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布消费提示，以维护老年消费者权
益，增强防范意识。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声称有治疗
功效。一些非法保健食品广告往往夸大
产品功效，含有绝对化用语和不实承诺，
声称可以包治百病，使用“根治”“药到病
除”等字眼，或者以“无效退款”“无毒副作
用”等承诺，严重欺骗、诱导消费者。

老年人要对上门推销、赠送礼品等
“情感攻势”保持警惕，避免因情感依赖
而盲目购买来源不明、价格高昂的保健
品。不参与来源不明的“健康旅游”等活
动，防止个人信息泄露或被诱导消费。

一些不法商家通过利用“免费试用”
“发放小礼品”“抽奖”等方式，吸引老年
人参加其组织的促销活动。促销现场往
往气氛热烈，夸大产品功效，有时还会请
一些所谓的患者现身说法，雇人制造争
先恐后购买产品的假象，老年人不知不
觉中被“洗脑”，从而购买产品。

一些不法商家雇佣所谓的“专家”

“教授”为老年人开展免费体检或义诊，
不少老年人受免费吸引从而进行体检或
咨询。体检后，“专家”“教授”往往会告
知老年人身体存在多种问题，需要及时
购买产品治疗，诱骗老年人购买一堆无
用处且不知真假的保健食品。

一些非法保健食品广告假借医疗机
构、学术机构、行业组织的名义和形象，
为产品的功效作说明，以增强产品的权
威性和说服力。还有一些广告含有无法
证实的所谓“科学或研究发现”“实验或
数据证明”等方面内容。

因此，老年人选购产品时应查资质、

辨真伪，药品认准“国药准字+字母+8位
数字”；保健品认准“蓝帽子”标志及“国
食健字G/J+年份+4位编号”，拒绝购买
无批准文号产品。

药品用于预防、治疗疾病，需严格遵
照医嘱使用；保健品仅有调节机体功能作
用，不能替代药品，不得宣称疗效；应通过
正规医院、药店或官方认证电商平台购
买，拒绝流动摊贩及不明来源网购链接。

此外，购买时要索取并保存发票、收
据、产品包装、说明书及宣传资料，作为
维权凭证。发现质量问题或虚假宣传，
请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发布消费提示 维护老年消费者权益

本报讯（记者 崔敬）4 月 21 日，记者
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出租汽车服务
质量，严厉打击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
行为，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
济源市、焦作市交通执法部门在我市开展
了为期3天的跨区域联合执法行动。

在新乡火车站、高校周边、大型商超等
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运营多发地段，联合执
法人员采取定点蹲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
方式，重点严查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网
约）车经营活动、巡游出租车议价、不文明
驾驶、绕路、拒载、网约车不合理收费、爽
约、甩客，以及出租车异地经营等违法违规
行为。

行动期间，联合执法组强化信息互通，
对跨区域违规车辆实施精准拦截，确保执
法全覆盖、无死角。此次行动共发现并处
置各类问题12起，其中“不服从调度”汽车
2 辆，执法人员对涉事驾驶员进行了批评
教育并责令其整改。

联合执法组查获“不打表甩客”汽车1
辆，发现“无上岗证”驾驶员 1 名，对车辆
进行依法暂扣；网约车领域查处“违规收
费”汽车 1 辆，约谈相关平台要求立即整
改；查扣“非法营运网约车”2辆，后续将依
法处罚。

三地跨区域联合执法
严查出租车网约车
违规行为

本报讯（记者 崔敬）4 月 22 日，
记者从市价格监测中心了解到，监测
数据显示，目前我市鸡蛋价格一直低
位振荡前行。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上
周以来，鸡蛋价格出现明显回升。

去年蛋鸡养殖盈利，我市新建
的大型鸡场增多，蛋鸡存栏量及产
蛋量都有所增加，市场供应过剩，导
致今年 1 月份以来鸡蛋价格持续下
行。

但监测数据显示，4 月 18 日，我
市鸡蛋的平均零售价格为每 500 克
3.72 元，与前一周相比上涨 5.38%，
与去年同期 3.71 元的价格相比上涨
0.27%。

从走势图来看，今年春节过后
我市鸡蛋价格基本保持低位振荡前
行的运行态势，上周价格是在农历
二月初二价格小高峰之后又一个较
为明显的回升。

据了解，近期豆粕价格走高，与
一个月前相比，豆粕价格每吨上涨
了200 元~300 元，养殖成本的增加在
一定程度上支撑了鸡蛋价格。另
外，前期鸡蛋价格较为低迷，近期价
格的回升增强了市场看涨心理。

但目前来看，我市市场供需基
本平衡，蛋鸡养殖及产蛋量也基本
正常，短期内鸡蛋价格进一步大幅
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受多种因素影响

上周以来 鸡蛋价格明显回升
短期内蛋价进一步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